附件
	赣东学院（预）开票据申请单           
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票据类型  （填代码）
	
	票据类型：A.增值税普通发票；B. 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C.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；

	票据开具信息
	对方单位名称
	

	
	票据开具项目内容
	

	
	合作项目名称或事由
	

	
	票据开具金额（含税金额）
	大写金额：

	
	
	小写金额：


	
	以下由开具增值税发票使用，填写对方单位开票具体信息


	
	1.纳税人名称
	
	申请增值税普通发票必须填写纳税人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全部填写，所填内容均务必与受票人税务登记的信息一致。

	
	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	

	
	3.地址
	
	

	
	4.电话
	
	

	
	5.开户银行
	   
	

	
	6.银行帐号
	
	

	已缴税费（含增值税附加税费）
	已缴税总额
（单位：元）
	
	缴税方式（扣缴、垫付）
	

	特殊事项说明
	　

	本单位承诺票据申请人所提供资料合法准确完整，并要求其妥善保管票据转交受票人；如果该款项未到账，本单位将配合票据申请人全力敦促付款；如果因特殊原因款项不能到帐，本单位督促票据申请人尽快收回票据原件并退还财务处，如有税费款等损失，票据申请人愿承担损失。

	



注：开票金额应与项目到账的经费金额或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相一致。

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票据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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